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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名称（公章）：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备案的核查行业领域：C3670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2024年5月16日
核查结论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宣城市郎溪经济开发区金牛东路1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21MA2RAWA439
	法定代表人
	姜建新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组承担单位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核查技术

工作组成员
	余晓流、邵晓琪、徐扬、赵鹏志、李智虎

	文件评审日期
	2024年5月8日

	现场核查工作组承担单位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

工作组成员
	余晓流、邵晓琪、徐扬、赵鹏志、李智虎

	现场核查日期
	2024年5月16日

	是否不予实施现场核查？
	（是）（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在相应空格中打√）

	核查内容
	符合要求
	不符合项已整改且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整改

但不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

未整改

	1.企业基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4年5月8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644.44

	初次提交报告中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1130（MWh）

	（二）最终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日期
	2024年5月16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644.44

	经核查后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1130（MWh）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最终排放量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最终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核查技术工作负责人（签字、日期）：                                   2024年5月16日

	技术服务机构盖章（如购买技术服务机构的核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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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19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的总体安排，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焓谷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焓谷公司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对组织温室气体（GHG）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评审，内容包括：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落实；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适用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的要求；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否完整和准确；

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及监测计划是否符合适用的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根据《指南》，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依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以及《指南》等相关要求，本次核查范围包括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组织范围内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等排放。核查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企业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经审核确认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辖区只有一个现场即位于排放单位地址，并且无安徽省外排放源。

1.3 核查准则

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19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二、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焓谷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表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行业领域

	1
	余晓流
	核查组长，负责现场收集证据及质量控制、现场排放源识别，证据核查、撰写核查报告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
	邵晓骐
	核查组员，主要负责现场收集证据，配合组长开展现场排放源识别，整理汇总活动水平数据相关证据材料。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
	徐扬
	核查组员，主要负责现场收集证据，配合组长开展现场排放源识别，整理汇总活动水平数据相关证据材料。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4
	赵鹏志
	核查组员，主要负责现场收集证据，配合组长开展现场排放源识别，整理汇总活动水平数据相关证据材料。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5
	李智虎
	技术复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2 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的目的是初步确认企业的排放情况，并确定现场核查思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文件评审工作贯彻和核查工作的始终。该部分应该描述核查工作中文件评审的时间、过程和方法。根据《安徽省碳排放核查工作规则（试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排放单位提交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初始）初版；

2）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撑文件（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文件、排放设施清单、活动水平数据信息文件、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排放单位现场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一般程序如下：

现场核查计划（如涉及数据抽样，计划中应该包含抽样方案）已事先给核查委托方/排放单位进行确认；

1、首次会议；

2、现场查看相关的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

3、现场访问相关排放企业的代表人；

4、现场查阅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抽样文件）；

5、核查组内部讨论；

6、结束会议，给出初步现场问题发现以及核查结论。

核查组于2024年5月16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2-2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4/5/16
	欧靖
	行政部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核查边界的确认；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安排；

温室气体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相关环保监测和能源审计情况；

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的识别和确认；

活动水平数据的来源；

排放因子的选择和确认；

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

	
	张聪
	行政部
	

	
	陈阳
	行政部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报告编写的过程（包含具体时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现场出具的不符合发给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

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完成不符合的回复，核查组关闭所有的不符合；

核查报告初稿完成；

核查报告终稿完成（不符合全部关闭后或10天内未收到委托方或企业采取的纠正措施的回复）。

经现场核查，排放单位无不符合项。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委托方之前已通过了公司的内部评审（TR）。内部评审员由独立于核查组的人员组成。内部技术评审人员的人数设置、相关资历以及职责应符合以下要求：

人数至少一人；

具有该行业领域的备案资质或核查经验；

负责最终核查报告递交给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的质量控制。

三、核查发现

3.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表

表3-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名称
	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宣城市郎溪经济开发区金牛东路1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21MA2RAWA439

	法定代表人
	姜建新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行业代码
	C3670

	主要联系人
	欧靖
	部门
	行政部

	联系方式
	13966160536

	电子邮箱
	13966160536@163.com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1.2 组织结构图

[image: image2.png]ERSEEEREERARARG

BEAS m— EEL —— EEK 202351818

seE





图3-1组织结构图

3.1.3 主要工艺流程

企业2023年主要生产产品为590下壳体/AI控制箱，其具体工艺说明如下：

工艺流程简述：打磨—去毛刺—机加工—清洗—烤漆—丝印—全检组装。

1、打磨

将合格（产品表面无严重磕碰、缺料）的压铸件放置打磨工装台上，打磨压铸残料。外壁打磨完成后放置托盘上准备进行内壁打磨；将打磨合格的产品，依次码放整齐，码放层数不超过12层，使用缠绕膜缠绕避免倾倒进行流转；打磨前/后不良品通知组长处理。

2、去毛刺

将合格（产品表面无严重磕碰、缺料）的压铸件放置到工装台上，去除孔的毛刺，去毛刺过程中不可造成产品缺料；将去毛刺合格的产品，依次码放整齐，码放层数不超过12层，使用缠绕膜缠绕避免倾倒进行流转；去毛刺前/后不良品通知组长处理。

3、机加工

打开安全门将治具吹干净，确认所用刀具是否完好；将合格的型材放置在机加治具上装夹好，关上安全门，按下绿色启动按钮；取下加工后的工件放置水中清洗，并用气枪将产品内的铝屑吹干净。机加后的产品，按照SIP，检测尺寸，将良品与不良品分开。将加工后的产品，一次摆放整齐，每层隔开，避免磕碰伤的方式进行流转。机加前/后不良品通知组长处理。

4、清洗

将产品上挂到清洗挂具上，每个挂具挂三个产品。将清洗烘干完的产品检查合格后，摆放到托盘上准备下一道工序流转，摆放层数不超过12层，注意流转前用缠绕膜包裹防止散落；将清洗不良与良品进行分类摆放，不良品通知组长进行处理。

5、烤漆

将清洗完成的产品放置操作台上，流入喷涂平板线中。待产品喷涂与烘烤完成后放置一边等待产品降温，区分喷涂良品与不良品；将喷涂完成的产品摆放到托盘上，摆放高度不超过12层，裹上缠绕膜。作业员100%检查喷涂产品喷涂面是否喷涂到位。

6、丝印

将丝印机调整到合适的速率，机器自动丝印，作业员送料；将产品的三个面丝印完成，放到流水线上到烘烤平板线上进行烘烤处理；将丝印烘干好的产品摆放至托盘上，高度不超过12层，流转时缠上缠绕膜，将不良品与良品区分开来，通知组长处理。

7、全检组装

戴好品质手套，检查产品外观是否有不良，将良品控制箱上盖盖在底座上；底层垫一层隔板，放置一层刀卡，再放置4pcs产品，再用一层隔板隔开；每托摆放5层，一共20箱。将标识粘贴在箱子上，标识面统一向外。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地理边界

根据《指南》，排放单位应以企业为边界，核算和报告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排放单位的地理边界位于宣城市郎溪经济开发区金牛东路18号，涵盖了《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排放单位厂区示意图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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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企业厂区平面布置图

核查组经现场走访及查看排放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厂区平面布置图》，确认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项目边界符合《指南》中对项目边界的规定。

3.2.2 生产系统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为整个生产基地。外包运输车辆消耗的汽油未包含在核算和报告范围内，生活区消耗的电力消耗因无法单独拆分包含在核算和报告范围内。

主要生产系统：生产车间

辅助生产系统：公用工程

附属生产系统：办公楼、实验室等

3.2.3 排放单位重点排放设备

表3-2 重点排放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台）
	区分
	功率

	
	
	
	专用
	通用
	

	全自动切割机
	455全自动
	1
	切割
	
	7.5KW

	光纤激光打标机
	FB-200-CS
	4
	镭雕
	
	1.6KW

	激光打标机
	YLP-30-CL-S
	1
	镭雕
	
	1KW

	脉冲除尘器
	DMC-48B
	2
	除尘
	
	5KW

	滤筒式除尘器
	SWK-MC-2200
	2
	除尘
	
	2.2KW

	线体
	JM-01
	5
	作业
	
	2KW

	在线检测
	3镜头
	1
	切割检测
	
	1KW

	在线检测
	4镜头
	1
	组装检测
	
	1KW

	丝印机
	JM-02
	2
	盖板丝印
	
	50W

	移印机
	JM-03
	3
	控制箱丝印
	
	50W

	烤箱
	JM-04
	1
	
	
	7.5KW

	多头钻
	卧式  JM-05
	1
	
	
	7.5KW

	多头钻
	立式
	1
	
	
	7.5KW

	机械手
	JM-06
	8
	
	
	4.3KW

	机械手
	
	1
	
	
	15KW

	吊挂线
	JM-07
	1
	
	
	

	平板线
	JM-08
	1
	
	
	

	60T冲床
	JH21-60
	4
	
	√
	7.5KW

	铣床
	M4
	1
	
	√
	5.5KW

	磨床
	M618
	1
	
	√
	2.5KW

	车床
	C6163d
	1
	
	√
	5KW

	台钻
	西湖重型
	1
	
	√
	750W

	砂轮机
	立式 JM-09
	1
	
	√
	1KW

	组装车间线体
	/
	2
	/
	/
	

	空压机
	
	4
	
	
	

	冷凝机
	
	4
	
	
	

	打磨除尘工作台
	/
	1
	/
	/
	


3.2.4 排放单位排放源信息

表3-3 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耗能类型
	设备名称

	1
	净购入电力消耗排放
	CO2
	电力
	生产耗电设备


核查组经现场走访及查看排放单位提供的《耗能设备清单》，确认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项目边界内的排放源完整，符合《指南》中对核算边界内排放源的规定。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排放报告（终版），确认排放单位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所属行业《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核算方法偏离核算指南要求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表3-4 电力消耗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数据名称
	电力消耗量

	单位
	MWh

	数值
	填报数据
	1130
	核实数据
	1130

	数据来源
	《2023年能源消耗表》

	测量方法
	使用电表计量

	测量频次
	每天计量、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2023年能源消耗表》与《2023年财务购销存表》及《2023年汇总表》进行交叉核对，发现三者数据完全一致，因此核查组认为采用《2023年能源消耗表》中数据合理、准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电力消耗量来自于《2023年能源消耗表》，经核对数据可靠、正确。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表3-5 电力的CO2排放因子

	数据名称
	电力的CO2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0.5703

	来源
	《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号）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终版）中电力排放因子来源于2023年全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3 法人边界内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排放单位提交的2023年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进行了验算，确认排放单位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最终结果计算正确。

排放报告（终版）中确认的结果如下：

（1）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量

经核查的2023年度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3-6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数据表

	类型
	外购电量

（MWh）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电力
	1130
	0.5703
	644.44

	合计
	644.44


排放量汇总

表3-7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表

	源类别
	CO2当量（单位：tCO2当量）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
	644.44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当量）
	644.44


3.5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核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结合受核查方2023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对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表3-8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基本情况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边界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方法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活动数据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排放因子及计算系数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温室气体排放量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本次核查为排放单位核算和报告本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已经建立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的相关规章制度及核算和报告的相关文件，并委派了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数据收集、整理、计算、归档等工作。核查组确认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质量管理能力。

企业建立了良好的统计报告制度，但应完善并落实数据的内部审核和验证程序，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其他核查发现。

四、核查结论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19号）、《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对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焓谷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2023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等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制定的监测计划（版本：1.0）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安徽吉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4-1 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源类别
	CO2当量

（单位：tCO2当量）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
	644.44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当量）
	644.44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建议

1.建设公司建设二期光伏措施。

2.用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

3.加强全员能源培训，开展节能宣传，进一步提高全体职工的节能意识和能源管理水平。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入手，开展各式各样的节能竞赛活动，使全体职工能参与节能降耗的全过程，树立全体职工的节能意识，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4.完善能源管理机构。成立了企业能源管理节能办公室，建立健全能源管理网络，日常的能源管理工作设在节能办，负责具体能源管理工作。


